关于《三门峡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（草案送审稿）》的说明
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

水是生命之源、生产之要、生态之基，饮用水水源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、社会和谐稳定，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、最底线的生态安全、最重要的政治责任。

我市地处黄河流域核心区域，现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78个，地表水水源地37个、地下水水源地 41个，是全市城乡居民的“大水缸”。当前水源地周边农业面源污染、生活污水垃圾、畜禽养殖、违规垂钓放牧、非法建设等风险隐患依然存在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存在职责划分不够清晰、禁止行为不够明确、监管手段不够刚性、执法依据不够充分等问题，亟需通过立法固化标准、压实责任、守住安全底线。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供水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一部针对性、可操作性强的地方性法规，有利于从制度层面堵塞监管漏洞，实现保护工作规范化、长效化，切实保障“水缸干净、饮水放心”，维护群众切身利益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。

二、制定的主要依据

《条例（草案送审稿）》起草和审查修改过程中，主要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

《供水条例》

同时借鉴河南省漯河市饮用水水源保护立法经验，确保与上位法衔接、贴合本地实际。

三、制定的主要过程

为确保立法高质量完成，本次制定工作严格遵循程序、多方征求意见：

2026年1月，市水利局成立工作专班，明确目标任务、制定工作计划，启动条例起草工作。

系统收集国家水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，学习外地立法经验，经水利系统内部反复研究论证，于2026年1月底完成《条例（草案初稿）》。

2026年2月2日，在市水利局网站公开征集公众意见，同步向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各功能区及市直有关部门征求意见。

2026年2月12日，召开法律顾问、相关单位及专家论证会，充分吸收各方意见，修改形成《条例（修改稿）》。

2026年3月6日，再次公开征集意见，进一步完善条款内容，最终形成《条例（草案送审稿）》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条例（草案送审稿）》共29条，分为5个部分，核心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明确总则与职责体系

确立党委领导、预防为主、保护优先、综合治理、公众参与、社会监督的保护原则。

厘清市、县、乡三级政府及村（居）民委员会的水源保护责任。

明确水利、生态环境、农业农村、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及供水管理机构的具体职责，建立协同调度、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。

建立投诉举报、公益诉讼、宣传教育等公众参与机制。

（二）规范保护区划定与管理

建立一级保护区、二级保护区、准保护区三级保护区制度。

明确县级以上水源保护区、乡镇以下农村水源保护区的划定主体、程序与批准要求。

规定保护区界标、警示标志、隔离防护设施的设立与保护要求，严禁擅自损毁、移动。

（三）细化保护区禁止行为

准保护区：禁止新建、扩建重污染项目，禁止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、滥用化肥。

二级保护区：在准保护区基础上，增设禁止设置排污口、禁止建设排放污染物项目、禁止经营污染类餐饮住宿、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等规定。

一级保护区：在二级保护区基础上，禁止新建无关建设项目、禁止网箱养殖、旅游、游泳、垂钓等污染水体活动。

（四）强化安全防护与应急管理

要求穿越保护区的公路、桥梁、输油输气管道设置防撞、防泄漏、应急导流等安防设施。

规定危险化学品运输应当避开保护区，无法避开需落实安全防护措施。

建立市、县两级水源污染应急预案，明确供水单位应急方案与演练要求，规范突发污染事故处置流程。

（五）明确法律责任

对损毁界标、使用违禁农药、滥用化肥、一级保护区内游泳垂钓等违法行为，设定对应罚款与处罚措施。

对造成水源污染事故的单位与个人，依法予以行政处罚、追究民事责任，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。

对监管部门及工作人员失职渎职、滥用职权等行为，明确处分与刑事责任。

五、特色亮点

监管责任更明晰：分层级、分部门明确保护职责，健全政府主导、属地负责、社会参与的责任体系。

保护要求更细化：结合我市饮用水水源实际，分类细化三级保护区禁止行为，条款更具体、更具可操作性。

监管手段更刚性：完善安防、应急、执法配套制度，补齐执法依据不足、监管力度不够的短板。

覆盖范围更全面：兼顾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与农村水源保护，实现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全覆盖。


